抚顺市物价局文件

抚价发〔2001〕26号

关于城市公交IC卡票价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
市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处、、抚顺浑河城市通卡有限公司：

你们报来《关于城市公交实行 IC 卡收费票价改革方案的请示》收悉。推行使用城市公交IC 卡，对于方便群众乘车，加强公交营运管理，减轻公交企业负担，提升我市城市形象具有重要义。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公交企业经营现状，借鉴省内、外同行业的成功经验，经依法开展成本监审、召开价格听证会，报请市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研究批准了我市公交 IC卡票价改革方案。现将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全市公交车实行无人售票单一票价，投币1.00元/人次。公交IC卡：A卡(普通卡)0.90元/人次，B卡(专线卡)0.80元/人次，C卡(学生卡)0.40元/人次。
    二、办理公交 IC 卡时，每张卡收取押金16元，使用周期32个月。乘客在使用周期内退卡的，收取折旧费每卡每月0.5元并退回押金净值；达到使用周期的IC 卡可继续使用，退卡时全额退回押金，不收取折旧费。损坏或丢失需要补办的，要缴工本费每卡16元。
    三、市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处负责组织抚顺浑河城市通卡有限公司及各公交企业，严格按照上述公交 IC 卡票价做好实施工作。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实施IC 卡的意义、公交IC卡的使用功能和注意事项。层层落实责任，保证做好宣传解释及投诉处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公交企业服务水平。要结合我市特点制定公交卡实施细则，保证各项政策衔接和配套，确保我市公交IC卡票制改革、票价调整工作顺利施行。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公交IC卡押金的使用进行监管，定期向社会公布。
    四、本批复自二○○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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